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中信建投证券”）

作为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慎核查了本次交易的历程及终

止原因，并根据核查确认的相关情况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四川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博浩

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50%股权以及成都博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 50%股权，同时向包括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成都远

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本

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的相关工作 

（一）主要历程 

2023 年 6 月 8 日，因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公司发布了《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华神科技，股票代码：000790）自 2023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 

2023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发布了《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2023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十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华神科技，股票代码：000790）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

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2023 年 8 月 19 日和 2023 年 9 月 19 日披露

了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三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相关议案。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

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

本次交易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和论证。 

（三）相关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 

在本次交易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并在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公告中对本次交易存在的相关风险及不

确定性进行了充分披露。 

三、终止本次交易的原因 

自公司筹划并首次公告本次交易以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要求，积极组织交易相关方推进本次重组工作。但鉴于本次交易自筹划以来

已历时较长，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状况等较本次交易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为了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与交易相关各方友好协商、认真研究和充分论



 

 

证，基于审慎性考虑，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并与交易各方签订相关终止协

议。 

四、终止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2024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十三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通过。 

2024 年 8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五、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针对终止本次交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

股票交易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披露重组报告书之日起至披露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之日止（即 2023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4 年 7 月 10 日）。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本次交易相关方出具的

自查报告，除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导致的持股性质变更、上市公司回购不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导致的股份批量非交易过户外，本次交易自查范围内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二）相关法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自查期间，中信建投证券存在使用自营账户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10 日合计结余华神科技股票 7,500 股。中信建投证券于自查报

告中出具了说明与承诺如下： 

“本公司买卖华神科技股票基于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自身对证

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华神科技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出于合理安排和



 

 

资金需求筹划而进行，从未知悉、探知、获取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

息，也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公司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公司买卖华神科技股票。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

离墙，符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等规定。本公司的

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关系，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交易核查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

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是综合考虑市场环境，结合目前实际情况等因素，并

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审慎分析和友好协商后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公

司及相关方需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的情形。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

次交易的终止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战略发展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市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该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通过，并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终止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盖章

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